江门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专题实施细则
住 房 保 障

根据《江门市全面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试点方案（2014-2015年）》（下称《试点方案》），为推进落实我市住房保障均等化各项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指导思想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年）》提出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历次全会和省委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开放，坚持量力而行，以实现城乡、区域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指导思想，以及“关于住房保障均等化的建设目标及实施路径”的工作措施。

二、目标任务

2014－2015年，我市将全面推行以公租房为供给主体、可持续、能循环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力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异地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加大农村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全面实行农房保险。

（一）全面推行以公租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住房保障制度。2014年解决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4㎡以下、2015年解决人均住房建筑15㎡以下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问题，将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异地务工人员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研究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解决高层次人才等人群住房困难，充分发挥公租房的保障功能。

（二）完成符合条件的棚户区居民住房改造，使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三）开展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简陋、建筑密度大、集中连片的城镇危旧住宅区综合整治，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居住功能。

（四）加大农村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全面完成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任务。

（五）推行政策性农房保险。农房全部纳入政策性保险范畴。

三、具体措施

（一）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使其成为保障性住房的主体，实现与廉租住房的统筹建设、并轨运行。

1.完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制度，扩大住房保障范围。
我市在按照《江门市区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江府办〔2011〕108号）的规定，把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我市住房保障范围，按照《江门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江府办〔2012〕56号），实现公租房与廉租住房的统筹建设、并轨运行的基础上，2014－2015年，我市将继续完善相关政策，全面推行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住房保障制度，并根据国家、省的住房保障法规政策以及我市实际情况，研究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解决高层次人才等人群住房困难，充分发挥公租房的保障功能。

2. 积极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我市将继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积极筹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2014年，我市将新开工公共租赁住房1998套，其中，市本级978套、蓬江区60套、江海区40套、新会区100套、台山市240套、开平市100套、恩平市250套、鹤山市230套；基本建成公共租赁住房2861套，其中：市本级1030套、蓬江区282套、江海区188套、新会区300套、台山市381套、开平市200套、恩平市120套、鹤山市360套。新开工和基本建成公共租赁住房任务的完成时间为2014年底前。

2015年，我市将新开工公共租赁住房1999套，基本建成公共租赁住房1849套；完成时间为2015年底前。

3．完善管理信息系统。
我市建立和完善全市联网的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建档、公示动态管理，及时向社会公布保障性住房的相关信息。

4.完善需求登记制度。
我市各街道办事处及时掌握住房保障政策，根据每年公布的住房保障范围，受理符合保障性住房条件的申请，及时将保障性住房需求情况反应至住房保障主管部门。(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各市、区政府)

（二）完成符合条件的棚户区居民住房改造，使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我市将按照《江门市棚户区改造规划（2014—2017年）》，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结合开展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相关工作，改善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根据规划，2014至2017年，我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分别为江门市胜利新村房屋解危改造262户，台山市板潭锡矿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295户，台山市海宴华侨农场危房改造38户、鹤山市合成华侨农场危房改造154户，恩平市大槐华侨农场危房改造119户。

按照规划，2014年，我市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87户，为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项目，其中，台山市38户，恩平市69户，鹤山市80户；基本建成华侨农场危房改造227户，其中，台山市68户、恩平市79户，鹤山市80户；完成时间为2014年底前。

2015年我市新开工棚户区改造681户，其中，市直262户为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台山市295户、恩平市50户、鹤山市74户为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项目。按照规划，所有华侨农场危房改造项目将于2015年底前完工。（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各市、区政府）

（三）做好农村住房保障工作。

1. 加大农村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全面完成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任务。

根据省政府《关于推进我省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建设工作的意见》（粤府〔2011〕24号）的精神，我市需要改造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2924户，其中，新会区245户、台山市1042户、开平市582户、鹤山市158户、恩平市897户。

我市根据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建设任务实际情况，将原计划2011-2015年的任务提前到2011-2012年完成，其中：2011年完成了1494户，2012年完成了1430户。两年共投入改造建设资金17608.14万元，受惠人数11110人。全市2924户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已全部住进了安全、经济、适用、卫生的安居房，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市扶贫办，各市、区政府;完成时间：2012年底）

2.推行政策性农房保险，农房全部纳入政策性保险范畴。

根据市政府出台的《江门市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实施方案》的要求，各市、区参保农户的住房符合我市政策性农房保险范围的，其保险标的、保险责任等保持不变。人保财险江门分公司严格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落实我市政策性农房保险开展工作，主动与各级、各部门沟通联系，密切注意我市农村农民房屋的相关动态；各部门也要配合保险公司做好我市政策性农房保险承保、查勘、定损、理赔、防灾防损等工作。2014－2015年保险金额和保费承担比例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1）保险金额保持每户每年10000元；年保费率：除恩平市以外的地区按0.56‰缴付，即每户保费5.6元。恩平市按0.83‰缴付，即每户保费8.3元。

（2）保费承担比例：江门市区（含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区）、台山市、开平市、鹤山市每农户每年保费5.60元。农民自付1元，余下4.60元由江门市本级和各市、区两级财政共同分担。其中江门市本级财政承担20%（即0.92元），其余80%（即3.68元）由各市、区财政承担。恩平市每农户每年保费8.30元，其中农户自付2元，省财政承担4元，余下2.30元保费由江门市、恩平市财政各分担50%（即各1.15元）。对生活贫困、难以支付保费的农户，如农村低保户、贫困户和没有实行集中供养的“五保”人员等，其自付部分的保费由各市、区财政给予全额补助。（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市金融局，各市、区政府）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全市住房保障均等化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单位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责任单位为市扶贫办、市金融局、各市、区政府。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住房保障领域均等化工作，负责组织制定住房保障均等化实施细则，统筹协调各市、区、各部门实施住房保障均等化各项工作。市扶贫办、市金融局、各市、区政府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实施所负责的目标任务和落实相关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推进住房保障均等化综合改革日常工作。

（二）强化责任落实。

专题领导小组要将本专题实施细则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落实到各市、区，各职能部门，加强对工作落实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将工作进展情况报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绩效评价考核结果，对工作落实不力的部门和市区，实施问责。

（三）明确步骤，按时推进。

各市、区，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试点方案》的时间步骤安排，制订详细的工作进度安排表，建立目标倒逼机制，确保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有关责任单位和各市区要根据本实施细则，细化工作内容，制定每年的工作方案，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汇总形成本专题工作方案，并报送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 江门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分解表（住房保障）
附件

江门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综合改革目标任务分解表（住房保障）
	序号
	项目
	目标分解
	完成时间
	责任分工
	备注

	1-1
	住房保障基本服务均等化
	全面推行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的住房保障制度，将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异地务工人员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1.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4㎡以下，享受最低生活补助的家庭）。保障标准：享受实物配租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4㎡，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享受货币补贴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面积和当地市场平均租金实行全额补贴。
	2014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市、区政府
	　

	1-2
	
	
	2.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指市内户籍家庭中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4㎡以下的家庭）。保障标准：享受实物配租的，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租金标准和租金减免办法具体由各市、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制定，租金标准不高于市场平均租金的80%。
	2014年
	
	　

	1-3
	
	
	3.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符合保障条件的新就业者；符合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保障标准：主要以享受实物配租的方式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租金标准和租金减免办法具体由各市、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制定，租金标准不高于市场平均租金的80%。
	2014年
	
	　

	1-4
	
	
	4.公租房新开工1,998套，基本建成2,861套，市本级978套、蓬江区60套、江海区40套、新会区100套、台山市240套、开平市100套、恩平市250套、鹤山市230套；基本建成公共租赁住房2,861套，其中：市本级1,030套、蓬江区282套、江海区188套、新会区300套、台山市381套、开平市200套、恩平市120套、鹤山市360套。
	2014年
	
	　

	序号
	项目
	目标分解
	完成时间
	责任分工
	备注

	1-5
	住房保障基本服务均等化
	全面推行以公共租赁住房为主要保障方式的的住房保障制度，将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城镇稳定就业的异地务工人员逐步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1.城市低保住房困难家庭（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以下，享受最低生活补助的家庭。）。保障标准：享受实物配租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享受货币补贴的，按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面积和当地市场平均租金实行全额补贴。
	201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市区政府
	人均住房面积按省要求

	1-6
	
	
	2.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指市内户籍家庭中人均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5㎡以下的家庭。）保障标准：享受实物配租的，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租金标准和租金减免办法具体由各市、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制定。租金标准不高于市场平均租金的80%。
	2015年
	
	人均住房面积按省要求

	1-7
	
	
	3.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符合保障条件的新就业者；符合条件的异地务工人员。保障标准：主要以享受实物配租的方式租住公共租赁住房，单套建筑面积控制60㎡以内，租金标准和租金减免办法具体由各市、区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行制定。租金标准不高于市场平均租金的80%。
	2015年
	
	　

	1-8
	
	
	4.2015年新开工保障性住房1999套，基本建成1849套。各市区任务分解数数待定。
	2015年
	
	　

	1-9
	
	完成符合条件的棚户区住房改造，结合开展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相关工作，使棚户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改造户数187户，其中，台山38户，恩平69户，鹤山80户。
	2014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台山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鹤山市政府
	　

	1-10
	
	
	改造户数681户。其中，市直262户、台山市295.恩平市50户、鹤山市74户。
	2015年
	
	　

	序号
	项目
	目标分解
	完成时间
	责任分工
	备注

	1-11
	住房保障基本服务均等化
	加大农村住房保障工作力度，全面完成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住房改造任务
	我市已完成农村低收入住房困难户2,924户，其中，新会区245户、台山市1,042户、开平市582户、鹤山市158户、恩平市897户，超省下达任务数131户。另外，我市改造户数补助标准按1.6万元/户进行补助，其中省补助1万元/户，市县两级财政合计补助6000元/户，比省设定的补助标准1.5万元/户，提高1000元。
	201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市、区政府
	　

	1-12
	
	推行政策性农房保险，全部农房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全市农房100%纳入政策性保障范围。
	2014年
	市金融局、各市、区政府
	按省要求

	1-13
	
	推行政策性农房保险，全部农房纳入政策性保险范围　
	全市农房100%纳入政策性保障范围。
	2015年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金融工作局，各市、区政府


	按省要求

	1-14
	
	
	2015年全市最急需改造的农村危房改造任务。
	2015年
	
	新增项目、按照省要求完成。


